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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SCOTUS）

究竟是經由什麼樣的審理流程、運用何種作業機制與方法，就每年數

以千計的待審案件（docket），做出它的審查決定呢﹖美國的法律程序

學派（the legal process school）的創始人 Henry Hart，在他為《哈佛法

學評論》之最高法院 1958 年度判決評釋專號所撰寫的前導論文中，

就提出並試圖回答這樣的探問（Hart, 1959）。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

問，因為一個法院的審理流程與運作╱作業模式，無疑深刻地影響、

形塑了它的決策產出與運作表現。這也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困難提問，

因為該院的實務運作，已經發展成為一門相當複雜的專業（see, e.g., 

Gressman et al., 2007），而且許多實務運作上的眉眉角角，往往只有局

內人（甚至只有大法官們）才知道。得力於歷來多位大法官的公開說

明、法律人社群對於相關訴訟法實務的專業精進、還有美國司法政治、

司法行為研究自 20 世紀中葉以來的長足發展，我們現在對於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的實務運作，當然有遠比 60 年前的 Henry Hart 更為深刻、

也更為確切的認識與理解。不過，每一個世代的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

無疑都需要重新探問、挑戰這個 Henry Hart 在 60 年前就已提出的問

題，並且在既有的知識與經驗基礎上，省思制度的傳承與變革。 

    作為比較憲政司法上一個動見觀瞻的角色楷模，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有關案件審理的諸多制度安排――例如移審╱許可上訴制度、大法

官助理制度、法庭之友制度等，在我國已累積了不少介紹、分析與討

論（例如參見林超駿，2006﹔林超駿，2014﹔張宏誠，2016﹔林超駿﹔

2019）。聚焦於個別制度單元╱環節的分析討論，無疑有其意義與重

要性。不過，如果我們想要知道這些制度單元是如何連結成為一套系

統，又分別在系統中擔負何種角色，我們就需要在整體系統這個討論



2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流程   

 

2 
 

層次上，進行全局性的觀照與討論（Vermeule, 2011）。本文基本上便

試圖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運作方式與審理流程，提出一個全局、系

統的概略描述與說明，然後對這套系統在整體構成上值得借鑑之處，

提出本文的看法。本文首先從取向於法院整體運作的觀察角度，描述

該院在一個年度庭期（term）內的運作時程安排與案件審理概況（本

文第貳節）。本文接著從個案審理的分析觀點，依序討論該院從收案

到做成實體判決的審理流程（本文第參節）。除了概述各個階段的構

成步驟，本文也將簡單討論該院在這個過程中所會運用到的若干重要

機制。由於論文篇幅與研究能力的限制，本文僅討論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就移審案件（petitions for writ of  certiorari; cert petitions）所為本案審

理，而不討論該院所管轄的其他訴訟案件類型與暫時處分之聲請與決

策。本文也將聚焦於討論該院現行的制度安排與運作，而不對制度形

成的歷史過程多所著墨。 

    在概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運作方式與審理流程後，本文嘗試提

出並論證四點作者對於這個決策系統之整體運作的初步觀察意見（本

文第肆節）﹕(i) 大法官之個人與集體工作時間的安排，是決定該院整

體運作效能的一項關鍵因素。(ii) 基於該院庭期運作的若干不成文規

範╱運作傳統，該院主要判決的年度產能，基本上可透過言詞辯論的

場次與時程安排加以調控。(iii)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相當重視、倚賴法

院外之訴訟程序參與者的協力合作，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規則

（Rule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 CT. R.; 以下簡稱

《審理規則》）的細膩規範，以及法院議程的公開與可預見，就此發

揮了重要的作用。(iv) 議程設定與實體審理的階段區分，對於協調訴

訟程序參與者的協力以及大法官內部的合議與分工而言，都具有重要

意義。如何發展出妥善的議程安排、案件管理、資訊取得、合議決策

與意見撰寫分工，無疑是考驗著每一個法院的制度習題。對於我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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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行中的憲法訴訟程序改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這些課題所採取

的做法，特別是其在系統層次所做的整合努力，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啟

示與參考。 

貳、運作週期與年度產能 

    按照前首席大法官 William Rehnquist 的說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的九位大法官，主要在做三件事情﹕(i) 選案，也就是要從數以千件的

移審聲請中，篩選出所要受理的極少數案件﹔(ii) 判案，也就是經由

一定的審理程序，對所受理的案件做成法院的實體決策﹔(iii) 撰寫意

見，也就是對做成之實體判決提出說理，或者就一項判決提出大法官

個人的協同或不同意見（e.g., Rehnquist, 2001: 224）。本文所要介紹與

討論的，基本上就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處理這三件事情的流程與方法。

追隨 Henry Hart 的腳步，我們首先可以探問一項關於「司法時間」的

根本難題﹕案件的審理需要時間，可是法官的工作時間終究相當有限

（Hart, 1959）。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究竟是如何分配、運用他

們的工作時間，去處理他們手上川流不息、為數可觀的待審案件呢﹖

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因為時間的分配運用，不僅是決定法院運

作效能的一項關鍵因素，還可能會深刻影響到裁判法（jurisprudence）

的形貌與內涵（Coan, 2019）。 

    在大多數的時間裡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運作模式，就像「九

間小型、獨立的法律事務所」（語出前大法官Lewis Powell）（Segal, Spaeth, 

and Benesh, 2005: 358）。不少大法官在對一般公眾解釋他們的工作型

態時也時常提到，他們在很大部分的工作時間裡頭，都是在單獨地進

行閱讀與書寫。不過，每位大法官的辦公室（chamber）再怎麼像是獨

立運作的小型法律事務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終究是一個法院，而且

還是一個以全院合議（en banc）的方式運作的終審法院。美國聯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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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至少必須有六位大法官的出席╱參與，方能運作與做成集體決

策（28 U. S. C. §1; SUP. CT. R. 4.2）。除了必須在公開的法庭程序進行言

詞辯論與宣示判決等法庭活動，大法官們也必須在首席大法官辦公室

旁的會議室，定期舉行只有大法官參加而別無他人與會的「大法官的

會議」（或簡稱為「會議」）（the Justices’ Conference; Conference），以對

選案與判案進行討論並做成初步的議決。相對於大法官的個人工作時

間而言，大法官的集體工作時間是供給更加稀少的資源，而且也更加

需要在事先做好規劃，以便按表操課。 

    如果要了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大法官的個人與集體工作時

間所做的安排，我們還必須先認識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年度）庭

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庭期為期一年，始於每年十月的第一個星期

一，終於次年十月第一個星期一的前一日（28 U. S. C. §2; SUP. CT. R. 3）。

不過，在待審案件的管理上，年度庭期則會提前自每年的七月一日起

算（Rehnquist, 2001: 224）。對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來說，庭期不僅是

各種司法行政作業與業務統計上的時間單元。庭期還刻畫出了該院的

運作週期，以及週期內的運作節奏與旋律。這主要是因為在一個年度

庭期內，該院的開議（in session）、休議（recess）乃至言詞辯論期日

與會議期日的排程，都已形成相當規律、穩定的制度傳統。 

    圖（一）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公布的 2019 年度庭期行事曆。

從這份行事曆中，我們不難看出下列該院庭期運作傳統的重要特徵﹕

(i) 開議與休議﹕該院於十月初開議後，原則上會在次年的六月底或

七月初休議﹔在當年十月與次年六月之間，該院也另外排有數週的休

議期間。換句話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個庭期內的開議期間（也

就是有安排大法官共同開庭與開會的期間），前後不到九個月。(ii) 言

詞辯論的期程與期日﹕在當年十月到次年四月間，該院會舉行共計七

個梯次（sittings; argument sessions）的言詞辯論。每一梯次原則上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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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週，言詞辯論期日則會排定在週一、週二與週三。(iii) 會議期日﹕

在當年十月到次年四月的開議期間，該院原則上會在每週五舉行大法

官的會議

1﹔在五月與六月間，大法官的會議則大多在週四召開。在當年十月庭

期開議的前一週，該院也會舉行一次大法官的會議，以消化處理其於

暑期休議期間所累積的眾多待審案件。(iv) 宣判期日﹕該院在次年五

月與六月的每週一，原則上也會開庭，以宣判其已作成但尚未宣判的

判決。 

  

                                                 
1 前首席大法官 William Rehnquist 曾經提及，該院在言詞辯論週的週三也會舉行

會議，議決其於週一舉行言詞辯論之案件﹔see Rehnquist, 2001: 225。不過，該院

網站上的介紹，並未提及這項安排﹔see SCOTUS: 

https://www.supremecourt.gov/about/procedures.aspx。本文推測，隨著該院主要

案件（plenary docket）近二十年來的數量萎縮，這項傳統已步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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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2019 年度庭期行事曆 

資料來源﹕SCOTUS: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ral_arguments/calendarsandlists.aspx  

    關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年度庭期為單元的週期運作，我們還可

以觀察到下列幾項重要的運作傳統﹕(i) 不論是在開議或者是在休議

期間，該院書記處（Office of  the Clerk; the Clerk’s office）每週都會定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ral_arguments/calendarsandlist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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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將大約 130 幾件業已完成立案的待審案件，分送到各大法官的辦公

室（參見本文第參節第一段討論）。(ii) 對於業經大法官議決受理的主

要案件（plenary docket），該院都會進行一套相當程度上已經標準化了

的實體審理程序（參見本文第參節第三段討論）。這套程序展現了該

院對於正當司法程序的規範堅持，但是它的運作，卻也相當費神與費

時（Coan, 2019: 14）。(iii) 為了確保大法官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審議與撰

寫意見，於年度庭期之某個截點（cut-off  point）（約在次年一月間）

以後受理的主要案件，原則上會被安排在下一個年度庭期舉行言詞辯

論（Cordray & Cordray, 2004: 229; Greenhouse, 2012: 56-7）。(iv) 在暑期

（夏季）休議期間開始以前，該院原則上會設法對所有於該年度庭期

內完成言詞辯論程序的主要案件，做成判決（Cordray & Cordray, 2004: 

213）。基於這項工作紀律上的自我要求，該院從每年度庭期的十一月

起，就會陸續做成並公布其對業經言詞辯論之主要案件所為判決﹔該

院原則上也會設法在言詞辯論後的三個月內，對一項主要案件做出判

決 （ Epstein, Landes, and Posner, 2015: 993; Nie, Waltenburg, and 

McLauchlan, 2019: 72）。不過，到了每年六月的時候，大法官們還是會

特別忙碌地趕著結案，而這也使得該院的「六月意見」（“June opinion”），

似乎留下了較多的趕工痕跡（Greenhouse, 2012: 57）。 

    在這些運作傳統的交互作用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勢必只能從每

個年度庭期數以千計的待審案件中，挑選出為數相當有限的主要案件

進行實體審理。不過，獲得受理的主要案件在該院所受到的審理待遇，

基本上則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可言（Cordray & Cordray, 2004: 185; 

McLauchlan and Waltenburg, 2014）。在該院因移審制度而擁有近乎絕對

之議程設定╱案件控制（docket control）權力的情況下，這些運作傳

統的週期實踐，還使得該院幾無困擾許多法院的那種積案過多或舊案

懸而未決之苦――因為基本上就只有很少數（大約一成多）的待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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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審理有可能會（而且大多只會）跨越到兩個庭期。在這樣的週

期運作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處理主要案件的制度容量（institutional 

capacity）――也就是該院在一個年度庭期內最多所得受理的主要案件

數與最多所得產出的主要判決數，基本上取決於該院在一個年度庭期

內所擬舉行的言詞辯論場次（Coan, 2019: 14）。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年度庭期主要案件量，在 1980 年代初期到

1990 年代中期前後，出現了相當顯著的萎縮（Cordray & Cordray, 2001; 

Owens & Simon, 2012）。從 1990 年代中後期迄今，該院的年度庭期主

要案件量雖然還是屢創新低，不過下降的趨勢已明顯趨於緩和。表（一）

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2013-2017 年度庭期的案件收結概況。從這份由

美國法院行政管理局（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所彙整的敘述統計資訊中，有幾件事情值得我們注意：(i) 該院近年來

在每一年度庭期大概都會有七、八千多件的待審案件，其中的七成多

是由無資力者所提出的移審聲請案件（in forma pauperis; ifp）（多半是由

監獄受刑人所提）；有繳納立案規費的付費移審聲請案件（paid 

dockets），則約占了兩成多。(ii) 該院近年在每一年度庭期大概會處理

終結八成五左右的待審案件。(iii) 在這五個庭期，該院平均每庭期會

受理 76 件的主要案件，其中平均有 35 件的言詞辯論會排在下一個庭

期舉行。(iv) 在這五個庭期，該院平均每庭期會就 75 件主要案件舉行

言詞辯論，然後做成幾近同等數目的附理由（意見）判決﹔該院每庭

期另外會以「受理移審但廢棄發回」（Grant, Vacate, and Remand; GVRs）

這項不經言詞辯論的簡易程序，審結數目不等（從 2016 年度的 66 件

到 2015 年度的 145 件）的待審案件。假設在每年十月到次年四月可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流程  5 

5 
 

表（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2013-2017 年度庭期案件收結概況 

 

資料來源：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 S. Courts, 

https://www.uscourts.gov/sites/default/files/data_tables/supcourt_a1_0930.2018.pdf   

https://www.uscourts.gov/sites/default/files/data_tables/supcourt_a1_0930.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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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舉行言詞辯論的期日，該院在上午 10-12 時與下午 1-3 時這兩個開

庭時段（SUP. CT. R. 4.1），都分別舉行了兩個主要案件的言詞辯論，

則該院在每個庭期最多將可對 168 件主要案件行言詞辯論並做成判

決（Segal, Spaeth, & Benesh, 2005: 302）。不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從

1980 年代後期以來，就不再做如此密集的安排了（Lane and Black, 

2017:2）。主要案件量的減少似乎也讓該院的大法官在近年來有了更

多的餘暇可以從事各種司法外活動（extrajudicial activity）（Epstein, 

Landes, and Posner, 2013: 37-41）。儘管有些論者對於這樣的發展有所

批評，現階段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整體運作，似乎已形成了一種穩

定的均衡。 

參、案件審理流程：階段、步驟與重要機制 

    讓我們把觀察的對象從法院整體切換到個別案件，進一步析論一

件移審聲請，必須經由什麼樣的審理程序，才會在最後導引出一個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附理由終局判決。我們可以將這整個過程，稱為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案件審理流程，並且將之分成(i)立案（filing）、(ii)選

案（case selection）、(iii)主要案件審理（plenary review; merits decision-

making）與(iv)意見撰寫（opinion writing）這四個階段討論。在一個年

度庭期中，絕大多數的待審案件會在第(ii)階段止步，而以「移審聲請

不被受理」告終。只有 76 件左右、比例約占 1%的待審案件（也就是

獲得該院受理的主要案件），能夠進入第(iii)與第(iv)階段。除了簡述這

四個階段各自的主要構成步驟及其可能導致的終局或非終局結果，本

節討論也會對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這整個過程中所會遵循的制度

規則，以及可能援用到的輔助機制，進行概略的說明。 

一、立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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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這個道理，似乎也適用於法院

的案件審理。我們可以將一件移審聲請「從書記處收受之日起、到書

記處將其案卷發送到各大法官辦公室之日止」的這段過程，獨立標示

為該院案件審理流程的「立案階段」。從大法官的角度而言，這個階

段或許只不過是他們從事選案決策（亦即決定是否受理移審聲請）前

的行政準備程序。不過，這個階段的運作，至少會決定兩件相當重要

的事﹕(i) 一件移審聲請能否（以及何時）成為一個正式繫屬於該院的

待審案件，以及(ii)一個待審案件的案卷，內含何種資訊，可供大法官

於選案時審酌。 

     整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移審案件審理程序，始於聲請人之提

出聲請，而且聲請人原則上必須在可得提出移審聲請的 90 天內提出

（28 U. S. C. §2101(c); SUP. CT. R. 13.1）2。在備妥聲請所需之書狀與文

件後，聲請人需要做兩件事情，才能啟動立案程序﹕ (i) 將聲請書狀

及相關附件的紙本，郵寄或送至書記處（SUP. CT. R. 29.2）﹔付費移審

聲請案件，另外須由律師將各項聲請文件上傳至該院的電子案卷登錄

系統（electronic filing system）（SUP. CT. R. 29.7; SCOTUS Office of  the 

Clerk, 2017）。(ii) 將聲請文件之影本知會相對人，並向書記處提出相

關送達證明﹔如果聲請案事涉一項聯邦法律或州法律的合憲性爭議，

而聯邦政府或州政府之任何機關或所屬人員又非相對人，則聲請人亦

須知會聯邦政府訴訟長或各該州的檢察總長（SUP. CT. R. 29.4(b)&(c)）。 

    關於移審聲請書的內容與記載順序，《審理規則》第 14 條，設有

相當詳細、具體的規定。雖然說該條規定所做的每項要求，都有其資

訊意義，不過，移審聲請書的最重要功能，或許是要向它的主要讀者

                                                 
2 針對一項聯邦上訴法院或州最高法院判決所為之一般移審聲請，其 90 天的聲

請期間是從該判決之登記日起算。若經巡迴大法官（circuit Justice）之許可，聲

請期間最多可再延長 60 天﹔惟延長期間之聲請，原則上須於原聲請期間截止之

10 天前提出（SUP. CT. R.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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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大法官助理與大法官，傳達兩件至為重要的事情﹕(i) 本

案的爭議問題﹕此等問題的表述必須確切、簡潔、不加申論且無贅述

或重複﹔由於很重要，此等爭議問題必須單獨列於聲請書封面後的首

頁（SUP. CT. R. 14.1(a)）。(ii) 本案應予受理的理由﹕聲請書就此必須論

述，本案所提出的爭議問題，何以具備了《審理規則》第 10 條所提

示之應予受理的重大事由，也就是去論述，本案何以具有受理移審的

價值（cert worthiness）（SUP. CT. R. 14.1(h); SUP. CT. R. 10）。這兩項內容

要求，一來反映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選案決策階段有別於實體審查

階段的考量重點，二來也意謂著聲請人必須配合該院的審理階段區分，

讓移審聲請書得以儘量提供該院於選案決策時所需資訊，而不及於其

他。此外，移審聲請書當然也要指明其所聲請移審的下級法院判決為

何，並且附上該項判決意見。 

    除了規範移審聲請書的內容格式，《審理規則》還詳細地規定了

它的字數上限（9000 字）、字型（含大小）、行距、紙張大小與重量、

封面設計與顏色（白色）、裝訂方式與份數…等諸多形式細節（SUP. CT. 

R. 33, 34, 39）。在收到一件移審聲請之後，書記處首先就會檢查該件

聲請，(i) 是否逾越了聲請期限，以及(ii) 是否合於《審理規則》的各

項格式與送達證明等規定。一件移審聲請如果已經逾時（jurisdictionally 

out of  time; “JOT”），書記處就會逕予退件而完全不予立案（SUP. CT. R. 

13.2）。對於有律師代理的聲請案件，書記處會嚴格檢查其格式﹔對於

由聲請人自行提出而無律師代理的（pro se）聲請案件，書記處的格式

檢查則會比較寬鬆，僅要求其須合於《審理規則》的基本意旨（SUP. 

CT. R. 39.3）。在完成檢查程序後，書記處會將無法通過檢查的聲請案，

退回給聲請人，並以書面告知其疏失為何﹔被退回的聲請案，則有 60

天的時間，可以補正並重行提出（SUP. CT. R. 14.5）。只有經書記處檢

查並認定合格的聲請案，才會正式立案成為待審案件，並取得其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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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T. R. 12.3）。付費案件會依立案的先後順序被編為該年度庭期

案件的第 1-4999 號（例如 No. 19-352）﹔無資力案件的案號，則會被

編為該年度庭期的第 5000 號以上（例如 No. 19-5479）（SCOTUS, 

https://www.supremecourt.gov/casedistribution/casedistributionschedule.aspx）。除了

會核發予聲請人立案通知書（docketing letter），書記處也會將一件業

經立案之待審案件的基本資料、各項書狀與文件，公開於該院網站供

公眾查詢（SCOTUS, https://www.supremecourt.gov/docket/docket.aspx）。 

    聲請人有義務盡速以書記處所提供的表格，將其所提移審聲請之

收案日、立案日與案號，知會相對人（SUP. CT. R. 12.3）。在一件移審

聲請案立案後的 30 天內，其相對人則可以選擇(i)提出限定式的交互

聲請（conditional cross-petition）（SUP. CT. R. 12.5）﹔(ii)提出反對移審

書（brief  in opposition; BIO），據以主張該件移審聲請應不予受理（SUP. 

CT. R. 15.1-3），必要時相對人另得申請延時﹔(iii)提出放棄反對移審同

意書（waiver letter）（SUP. CT. R. 15.5），從而加速這個階段的程序進行

（Thompson and Wachtell, 2009: 246-47）﹔或者(iv)不做任何事，靜候時

間之經過。除非該聲請案是死刑案件，否則相對人並無義務提出反對

移審書（SUP. CT. R. 15.1）。由於移審聲請被受理的機率極低，大多數

的相對人通常會選擇(iii)或(iv)。如果相對人提出反對移審書，聲請人

則可對之再提出一份回應書（reply brief） （SUP. CT. R. 15.6）。聲請人

與相對人另得提出共同附件（joint appendix）（SUP. CT. R. 26）。贊成或

反對該件移審聲請案的法庭之友，原則上也可在該聲請案立案後的 30

天內，向該院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SUP. CT. R. 37.2）。一如移審聲請

書，這些書狀的格式、形式與送達方式，都必須符合《審理規則》的

相關規定﹔書記處有權拒絕將不合規定的書狀列入案卷（SUP. CT. R. 

1.1）。 

    書記處在(i)收到相對人所提之放棄反對移審同意書後，(ii)在立案

https://www.supremecourt.gov/casedistribution/casedistributionschedule.aspx
https://www.supremecourt.gov/docket/docke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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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30 天後，或者(iii)在收到相對人所提之反對移審書並經 14 天的等

候期間（可因聲請人之放棄而縮短）以後，才會將一件業經立案的待

審案件的所有相關文件資料彙整成案卷，發送到各大法官辦公室（SUP. 

CT. R. 15.5; Sturley, 1993: 600）。書記處是依照預先排定並公布於該院網

站上的案件發送時間表（case distribution schedule），以原則上每週兩

次的頻率，執行這項發送作業﹔付費案件是在星期三發送，無資力案

件則是在星期四發送﹔案件發送時間表也暫定了每一發送梯次的待

審案件，分別會被排到哪次的大法官的會議進行初審（SCOTUS, 

https://www.supremecourt.gov/casedistribution/casedistributionschedule.aspx）。 

二、選案階段 

    當一個待審案件被發送到各大法官辦公室以後，大法官對它所要

做的第一個決定――而且可能也是大法官對於一個待審案件所做的

最重要決定――就是它是否會被受理（Brennan, Jr., 1973: 477）。我們

可以從大法官的角度，將這項決策稱為選案決策，因為其最主要的目

的，就是要從為數眾多的待審案件中，挑選出大法官要對之進行實質

審理的主要案件。由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基本上會在最近的兩個年度

庭期內，對業經受理的一項主要案件做成判決，從該院實體決策的觀

點而言，這項選案決策也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議程設定（e.g., Perry, Jr., 

1991; Owens and Sieja, 2017; Lane and Black, 2017）。 

    大法官基本上是在「收到一個待審案件後一直到排定議決該案的

會議為止」的這段期間內，對之做成選案決策。對於大多數的待審案

件來說，如果它們是在九月底到次年六月初的這段期間內發送給大法

官的話，大法官基本上在他們收到案件後又兩週多（約 15-16 天左右）

的期間內，就會對它們做成終局的選案決策。從六月中到九月中發送

給大法官的待審案件，則會在這個階段停留較久，但是這並不表示它

https://www.supremecourt.gov/casedistribution/casedistributionschedul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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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因此可以獲得更多的審議時間。由於案件繁多、時間有限、而且同

時間還有其他很多事情要做，再怎麼負責盡職的大法官，也無法親力

親為那宛如「在一堆稻草堆中找針」的選案審查作業，而必須高度仰

賴助理的協助。這個不得不然的制度現實，決定了個別大法官從事選

案決策的基本結構﹕就算一個待審案件並不是顯而易見的無謂

（frivolous）案件，個別大法官往往只會審閱助理以聲請案備忘錄（cert 

memo）的形式對之所做的精簡分析與建議，並據此就形成了她對該

案件是否具有受理移審之價值這件事情的心證。選案助理共用（cert 

pool）這個發軔於 1970 年代初期、由前大法官 Lewis Powell 所發想出

來的運作模式，也是基於這樣的原因，而成為這個階段的一項重要機

制與傳統――儘管論者猶在爭論它的影響與作用（e.g., O’Brien, 1997; 

Palmer, 2001; Black, Boyd, and Bryan, 2014）。 

    選案助理共用的構想很簡單，就是讓參與這個方案的大法官，在

選案階段可以共同運用他們各自所聘用的助理，並且共享這些助理對

於待審案件所做的備忘錄。假設九位大法官之中有七位參加了這個方

案，而且這七位大法官都分別聘用了四名助理，則在選案階段，參與

這個方案的每一位大法官，就形同可以獲得 28 位（而不是原本僅有

之 4 位）助理的協助。當待審案件於每週三、四發送到各大法官辦公

室的時候，這些大法官的助理每位就會隨機平分到 4、5 件左右的待

審案件，而每位助理身為選案共同助理的任務，就是要對所分配到的

每一個案件，儘速整理出一份相當制式、多半長約 2-5 頁的聲請案共

同備忘錄（pool memo），以供參加這個方案的所有大法官審酌（Black, 

Boyd, and Bryan, 2014: 80-1）3。除了可以經由資源的整合，減輕大法官

助理的工作負擔，並讓助理人力能夠獲得更有效率的運用，這項運作

                                                 
3 一份聲請案共同備忘錄的內容，基本上包括下列事項﹕(i)案件總摘要、(ii)案

件事實與前審程序、(iii)當事人（與法庭之友）所提論點、(iv)受理移審之價值與

(v)案件處置建議（Perry, Jr., 19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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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也可以確保每一個待審案件，會有至少一份由助理撰寫的備忘錄。

由於一份聲請案共同備忘錄會分送給參與這個方案的所有大法官參

考，而且方案內的多數大法官，往往還會要求自己的助理，先行審閱

由其他大法官之助理所撰寫的備忘錄，並在其上標記或加註意見

（markup），這個方案的運作，也在某個意義上成了一種助理工作表

現的監控機制（Peppers, 2006: 210）。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目前有 Samuel Alito 與 Neil Gorsuch 兩位大法

官並未參與選案助理共用方案。這兩位大法官的選擇不加入，使得這

項方案對該院選案決策的作用與影響，可以受有一定的制衡（Stevens, 

2019: 137-8）。不過，在案件量與時間的雙重壓力下，這兩位大法官的

助理，勢必要運作一套更具彈性與選擇性的案件預審機制，而無法對

所有的待審案件均製作聲請案備忘錄。在協助大法官形成選案心證時，

所有參與受理審查的助理，原則上都必須而且只能在案卷所提供的既

有資訊基礎上，判斷一件移審聲請是否具有受理價值。不過，如果一

件移審聲請案的案卷內，並無相對人所提的反對移審書，而有一位助

理（主要可能是負責撰寫聲請案備忘錄的助理）認為，該案可能有受

理的價值，或者有疑點需要相對人協助釐清，則在獲得一位大法官（通

常就是該助理的直屬大法官）同意後，該院就會向相對人徵求回應意

見（call for response; CFR）4。一項針對 2001-2004 年度庭期之該院實

務運作所做的實證分析指出，該院每年度庭期大概會對 200 件左右的

待審案件簽發 CFR 命令，而 8.6%的這類案件最後會被該院受理

（Thompson and Wachtell, 2009: 244）。 

    在助理的協助下，每一位大法官在每次會議前，基本上已對該次

會議清單上的待審案件的受理與否，形成了各自的心證。不過，選案

                                                 
4 在發出 CFR 的同時，該待審案件也會被移出原本排定的會議清單，俟收到相

對人的反對移審書後才會被書記處再行排入會議清單（Sturley, 1993: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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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究是一個集體決定，而且在每次會議開始前，大法官就已經藉由「討

論清單」（“discuss list”）的擬定，進行集體的選案決策（Caldeira and 

Wright, 1990; Black and Boyd, 2013）。討論清單，顧名思義，就是大法

官們要在會議上加以討論的待審案件的清單。這份清單的初稿，是由

首席大法官於會議前幾天提出，然後在各大法官辦公室之間傳閱﹔每

一位大法官都可以將她想要討論的案件加入這份初稿（清單上的每一

個待審案件都會標記提案大法官的姓名縮寫）﹔一件待審案件一經列

入這份清單，就不能被其他大法官刪除。討論清單是一項重要的集體

選案機制，因為所有沒有被列入這份清單的待審案件，不待大法官表

決，都會被該院（於其表定會議後的次星期一）宣告不予受理5。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一項運作傳統，就是在大法官的會議召開之

前，對於案件的受理與否，大法官之間通常不會私下進行討論（Perry, 

Jr., 1991: 147-49, 163; Johnson, 2018: 595）。在會議上，大法官們對於一

件列於討論清單之待審案件所做的「討論」，則毋寧是一個由每位大

法官「依序發言與投票」的次序性（sequential）決策過程﹕將一個案

件列於討論清單的大法官（多半是首席大法官），會首先發言說明何

以她認為該案有討論的價值，然後就會對該案應否受理表明其個人之

決定；其他大法官接著就會依照資深順序（由資深到資淺，但首席大

法官視為最資深者），表明他們各自對該案所做決定。針對討論清單

中的每一件待審案件，每一位大法官手上都有一張案件處置表（docket 

sheet），讓大法官可以紀錄並統計該案的票決結果（Digital Archive of  

the Papers of  Harry A. Blackmun, https://k2s.cc/file/7b67ec20656b5/jukujo_club-

5559.mp4）。個別大法官的選案票決選項主要包括了(i)不受理（deny）、

(ii)受理（grant）（包含部分受理）、(iii) 受理移審但廢棄發回（GVR）、

                                                 
5 由於資料取得上的限制，本文尚無法確知晚近每一年度庭期進入討論清單之待

審案件的數量與比例。不過，有論者根據較早期的資料推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於每年度庭期大約會討論 800 件左右的待審案件（Johnson, 2016: 6）。 

https://k2s.cc/file/7b67ec20656b5/jukujo_club-5559.mp4
https://k2s.cc/file/7b67ec20656b5/jukujo_club-5559.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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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保留╱擇期另議（hold/relist）以及(v)徵求訴訟長之意見（call for the 

views of  the Solicitor General; CVSG）（Owens and Sieja, 2017: 174）。前

三個選項可以終結選案階段，讓待審案件進入下個階段或者就此止步；

後兩個選項則是非終局性的（nonterminal）――它們只是將選案決策

的時點往後推遲。 

    一個待審案件可能基於種種原因（例如有大法官需要更多時間考

慮、或者最好視他案的審理結果再行處置等）而被保留╱擇期再議﹔

只要任何一位大法官如此主張，該院原則上就會這麼做（Spaeth, 2004）。

作為該院在選案階段取得更多資訊的重要工具，CVSG 的發動則需要

四位大法官的同意。基於許多考量，大法官在此階段有時會主動邀請

素有「第十位大法官」之美譽的美國聯邦司法部訴訟長，以其代表美

國聯邦政府的立場，提出她對一待審案件的法庭之友意見。在接獲這

項邀請後，訴訟長平均會以四個半月的時間完成其回覆（關於訴訟長

處理 CVSG 的作業流程，另參見 Anders, 2017）﹔為配合美國聯邦最

高法院的運作時程安排，其回覆狀的提出時點則多半集中在五月底、

八月間、與十二月間（Thompson and Wachtell, 2009: 245; McElroy, 2010）。

訴訟長的意見向來深受大法官的重視﹔有相當高比例的 CVSG 案件，

該院最後都採納了訴訟長就受理與否所為建議（Thompson and 

Wachtell, 2009: 245; Lepore, 2010）。 

    大法官在會議上所要做的最重要選案決策，無疑是在決定是否受

理一個待審案件並對之進行實質審理。大法官就此遵循著名的四票規

則（the Rule of  Four）﹕只有當一件待審案件在大法官的會議上獲得

了四票以上的同意受理票，它才會被受理為主要案件並接續獲得實質

審理。作為一種次多數的投票規則（submajority voting rule），四票規

則的主要長處，就是讓居於少數的四位大法官也有機會設定議程，並

從而使得該院的多數大法官，比較難以藉由選案「卸責」――亦即將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流程  15 

15 
 

其所不願面對（或不願就其實體問題公開表態）的案件，逕以不受理

論結（Vermeule, 2007: 85-87）。為了貫徹四票規則的精神，美國聯邦最

高法院還有一個不成文的運作規範，要求原本於會議上反對受理的五

位大法官，嗣後不應運作撤銷移審（dismiss certiorari as improvidently 

granted; “DIG”）（Epstein and Knight, 1998: 120）。自 1970 年代以來，

該院還發展出了「1 加 3 票」（Join-3 vote）這個條件式的受理選項﹕

如果有其他三位大法官票決受理，則該選項就會被採計為受理票

（Owens and Sieja, 2017: 174）。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每

年度庭期所受理的主要案件中，通常大概只有五分之一左右的少數案

件，是僅基於四票而被受理的（O’Brien, 1997: 785-86; Johnson, 2016: 8）。 

    如果前首席大法官 Rehnquist 所描述的運作傳統迄今仍在的話，

則在負責應門之餘，最資淺的大法官也要負責在大法官的會議結束後，

指導書記處的工作人員將該次會議所做決議形諸文字（Rehnquist, 

2001: 253）。書記處會在該次會議結束後的次星期一早上，就列於當次

會議清單且該院已做成選案決策之所有待審案件，發佈該院所為決定。

經大法官議決受理為主要案件的待審案件，會被匯入該年度庭期的受

理案件清單（Granted/Noted Cases List）；其他各種裁決（特別是為數

眾多的不受理決定），則是公佈於該院的決議清單（Order List）

（SCOTUS,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rders/ordersofthecourt/19）。針對所

有不受理案件，決議清單僅會簡單表示：「該移審聲請不被受理」（“The 

petition for a writ of  certiorari is denied”）。不過，針對極少數案件的不

受理決定，個別大法官則會提出篇幅從幾句話到數頁的協同或不同意

見，並與決議清單同時發佈。對於「大法官應否於選案階段提出個別

意見」這個規範問題，大法官之間與論者之間，毋寧還有不同的看法

（Fallon, Jr., et al., 2009: 1464-68; Yablon, 2014）。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rders/ordersofthecourt/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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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案件審理階段 

    一件移審聲請案一經受理為該院的主要案件，就必須先後通過實

體書狀程序與言詞辯論程序，才會在言詞辯論結束後的當週，再度回

到大法官的會議，由大法官就該案的實體結果（也就是維持或者推翻

該案的下級法院判決），做成初步的表決。我們可以將這個過程，稱

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主要案件審理階段。該院的大法官，基本上便

是經由這個階段，就一個主要案件的實體決策，(i)取得相關資訊、(ii)

形成個人心證、(iii)尋求大法官之間的聯盟或共識，然後(iv)做出初步

表決――也就是司法行為研究者所稱的司法票決（judicial vote）。這項

決策程序的歷時長短，主要會視一個主要案件的受理時點而有所不

同﹔於年度庭期之次年一月中以後受理的主要案件，原則上會有比較

寬裕的實體審理時間。《審理規則》對於此階段的個案進程，固然設

有一定的期間規範，惟為了配合該院整體的運作時程安排，一個主要

案件在這個階段的實際停留時間，往往還會有所縮減或延長（Cordray 

& Cordray, 2004: 221-25）。不過，整體而言，這是一個相當嚴謹的決策

程序，彰顯了該院對於「實體司法決策應該如何進行」這件事情所抱

持的基本規範信念。這個階段的運作，也從而深刻地形塑了該院判決

意見的內容與品質。 

    一個主要案件的審理程序，始於實體書狀（merits briefs; briefs on 

the merits）的提出﹔有別於立案階段的書狀，這些書狀意在說服大法

官、或者協助大法官判斷――本案的哪一造當事人應該獲得勝訴。這

些書狀幾乎都是由律師所撰寫的，而且原則上只有獲許加入該院律師

公會的律師，才得代理當事人或法庭之友，向該院提出書狀（SUP. CT. 

R. 9.1）。根據《審理規則》的規定，聲請人須於案件受理後的 45 天之

內，向該院（書記處）提出俗稱「開場書狀」（opening brief）的聲請

方實體書狀（SUP. CT. R. 25.1）﹔在聲請人提出開場書狀後的 30 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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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則須提出相對方實體書狀（SUP. CT. R. 25.2）﹔聲請人另得於相

對方實體書狀提出後的 30 天內（但不得晚於言詞辯論期日前一週的

下午兩點前），提出聲請人之回應書（SUP. CT. R. 25.3）﹔支持聲請方、

相對方與保持立場中立的法庭之友實體意見書，則須分別於聲請人或

相對人提出實體書狀後的 7 天內提出（SUP. CT. R. 37.3(a)）。針對這些

實體書狀的格式與形式，《審理規則》也設有相當細密的規定，比如

說，聲請方與相對方實體書狀的封面顏色，分別要是淺藍色與淺紅色

的，而且二者的字數均不得超過 15,000 字；法庭之友的實體意見書則

須使用淺綠色的封面，並須遵守 9,000 字的字數上限（SUP. CT. R. 

33.1(g)）。這些要求看似細瑣，卻非常有助於大法官對它們的辨識、管

理與運用（Rehnquist, 2001: 239）。除了必須提出一定份數的紙本，提

出書狀的律師亦須以電子郵件，將所提書狀的 PDF 電子檔（須依規

定方式命名）寄送至該院書記處與他造律師。2017 年 11 月以後所提

出的絕大多數實體書狀，已可從該院網站檢索與下載（SCOTUS, 

https://www.supremecourt.gov/meritsbriefs/briefsource.aspx）。 

    不論是作為完整呈現當事人最佳論點的說帖，抑或是在傳達來自

不同利益團體的法律或政策意見，實體書狀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主

要案件審理過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它們(i)提供了大法官決

策所需資訊，(ii)框限了該院判決意見所得檢討的議題範圍，還在某種

程度上(iii)便利了日後該院判決意見的書寫（包括協助識別相關判決

先例，乃至提供判決意見可得「借用」的文字表述）（e.g., Epstein, Segal, 

and Johnson, 1996; Corley, 2008; Black, et al., 2016: 379-81; Johnson, 2016: 

11; Hazelton, Hinkle, and Spriggs II, 2019: 130）。作為言詞辯論的先行╱

準備程序，實體書狀程序也深刻形塑了言詞辯論的時程與進行方式。

一個主要案件的言詞辯論期日是由該院書記處負責排定，而且從相對

方實體書狀之提出截止日到言詞辯論期日的時間間隔，通常不得少於

https://www.supremecourt.gov/meritsbriefs/briefsour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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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週（SUP. CT. R. 27.1）。書記處一般會在言詞辯論期日數週前，就將

其所彙整並檢查過的各項實體書狀，一次發送到各大法官辦公室。在

這段期間內，個別大法官就會審閱系爭的下級法院判決與主要的實體

書狀，並與其助理討論相關爭點，據以形成其對該案件的初步心證。

為了準備即將到來的言詞辯論，許多大法官還會指派旗下的一位助理

撰寫法庭備忘錄（bench memo）。不同大法官對於法庭備忘錄的要求

不一，不過它們的內容大概不出爭點分析、書狀主要論點的摘要整理、

以及助理對大法官之提問或決策所為建議（Johnson, Stras, and Black, 

2014）。《審理規則》就此告誡參與言詞辯論的律師，應預設所有大法

官均已看過其所提實體書狀，不宜照本宣科（SUP. CT. R. 28.1）。 

    自 1970 年起，一個主要案件所分配到的言詞辯論時間，原則上

就只有短短的 1 小時（一造各有 30 分鐘的時間）（SUP. CT. R. 28. 3）6。

在如此緊湊、有限的時間裡，《審理規則》的上述告誡，只怕還稍嫌

委婉了。由該院書記處準備的《2019 年度庭期律師指南》，說得就更

加直白：「千萬不要用念稿的方式論告」（Clerk of  the Court, SCOTUS, 

2019: 9）。該院的言詞辯論程序有一套標準流程﹕在首席大法官宣告

辯論案件之案號與案名後，就由代表聲請人的律師首先開場論告；所

謂的言詞辯論，其實是由參與這項程序的律師，依照該院事前核定的

發言順序與發言時間（由該院法警長負責計時並以燈號示警），先後

站在律師發言檯前，向坐在庭上的大法官(i)申論各自的主張並(ii)回答

來自大法官的提問；聲請方的律師另可預留部分的論告時間（最多預

留 5 分鐘，且須於事前將擬預留之時間額度告知法警長），俾於相對

                                                 
6 兩造當事人原則上僅能分由一位律師代表發言（SUP. CT. R. 28. 4）。代表某法庭

之友並已提出其實體意見的律師，得經一造當事人之同意與該院的事前許可，或

經該院的事前許可，而在一案的言詞辯論程序上獲配提出分立論告（divided 

argument）的一定時間（通常是 10 分鐘）（SUP. CT. R. 28. 7）。不過，該院鮮少許

可美國聯邦政府（由聯邦司法部訴訟長或其下屬代理）以外的法庭之友提出分立

論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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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完成論告後，進行再一輪的反駁與論結（SUP. CT. R. 28.2; Clerk of  the 

Court, SCOTUS, 2019:8）。除了固定以 “Thank you, Mr. Chief  Justice, and 

may it please the Court” 這句話作為每位律師首次發言的開場白，該院

的言詞辯論還有很多儀節（或者說，潛規則）。比如說，律師絕對不

可以打斷大法官的發言﹔當大法官打斷律師的發言時，律師則要立刻

停止發言﹔如果有兩位大法官同時發問，資淺者通常則會禮讓資深者

先行提問（Clerk of  the Court, SCOTUS, 2019:8-12）。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的言詞辯論是禁止錄音與錄╱攝影的。不過，於言詞辯論結束後的當

日下午，其逐字記錄就會公布於該院網站﹔於言詞辯論週的星期五，

該 院 則 會 釋 出 當 週 各 場 言 詞 辯 論 的 錄 音 檔 （ SCOTUS,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ral_arguments/oral_arguments.aspx）。 

    於 2019 年度庭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嘗試對其言詞辯論程序的

進行，做出一項新的調整﹕在聲請方或相對方的主辯律師首次登場展

開論告的前 2 分鐘，大法官基本上不會對她提問（Clerk of  the Court, 

SCOTUS, 2019: 7）。這項新舉的實際運作情形及其效應，無疑還有待

進一步的觀察（e.g., Feldman, 2019）。不過，光是它的出現本身，就已

更加彰顯了現代該院言詞辯論程序的一項重要特質﹕在很多時候，言

詞辯論程序其實是一種大法官的「會前會」（“pre-conference”）﹔與其

說大法官是在跟律師問話，不如說他們是以這種方式，進行大法官之

間的討論與對話。在大法官的會議時間非常有限的情況下，作為大法

官之會前會的言詞辯論，就此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實體決策過程中，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即使無法相互說服、形成共識，大法

官至少可以從這樣的對話過程中，概略推測出他們各自的投票意向，

進而探尋可能的策略回應（Johnson, 2004; Black, Johnson, and Wedeking, 

2012; Johnson and Pryor, 2018）。 

    在言詞辯論週的星期五所舉行的會議上，大法官就會對當週才剛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ral_arguments/oral_argument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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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詞辯論過的那幾件主要案件，進行本案的實體討論並做出初步的議

決。跟前述的選案決策一樣，大法官也是經由一個「依序發言與投票」

的次序性決策過程，而對會議議程上每一個案件的實體審理結果，一

一做成集體決策。首位發言者是首席大法官，而且他的發言時間往往

也會比較長，因為他會先簡述系爭案件的事實與下級法院意見，再提

出他個人的心證結論及其理由（Rehnquist, 2001: 254）。其他大法官接

著就會依照資深順序分別表達他們的看法，而且每一位大法官基本上

都可以完整闡述她的見解，而極少會被其他同事打斷她的發言

（Rehnquist, 2001: 254）。發言順序在前的個別大法官，有時可能選擇

暫時不做決定，也有可能在聆聽後續討論後，改變個人見解，所以在

進行完一輪發言後，大法官仍可能需要對系爭案件做進一步的討論，

直到該案件的司法票決有了結果（Johnson, Spriggs II, Wahlbeck, 2005; 

Johnson, 2016: 15-16）。在討論結束後，首席大法官則會宣布他所記錄

下來的司法票決結果，再由全體大法官確認（Rehnquist, 2001: 257）。 

    大法官就主要案件所為會議決策，另外還具有三項非常重要的特

質。首先，由此過程產生的司法票決，基本上是一種取向於案件結局

的票決（outcome voting），而非針對議題的票決（issue voting）。一個

案件可能涉及多項議題，而且這些議題多少也會在會議過程中受到討

論。可是每一位大法官在做決定時，基本上就只有「維持」（affirm）

與「推翻」（reverse）（含廢棄發回）系爭下級法院判決這兩種選項，

而不會對所涉及的議題一一進行票決。這種針對案件結局的二元多數

決，一方面確保了會議決策一定會有結果（而且不致發生議題票決所

可能出現的票決矛盾），另一方面也深刻影響了判決意見的理由構成

（Stearns, 2002）。其次，大法官在會議上對系爭案件所做的票決，是

不公開的，也沒有一個制式的紀錄――只會由個別大法官分別筆記在

他們各自的（活頁式）年度庭期案件簿（docket book）（Digital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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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Papers of  Harry A. Blackmun, 

http://epstein.wustl.edu/blackmun.php?p=2）。換句話說，我們往往必須等到

多年以後且有大法官公開其個人檔案時，才能一窺一個主要案件當時

的會議票決結果。再者，而且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大法官的會議票決，

全然只是一個初步╱暫時的決定，對於大法官並無任何拘束力。換句

話說，個別大法官在後續的意見撰寫階段，可以改變自己於會議上所

持見解與立場。這項變動可能，就是司法行為的研究者所界稱的票決

的流動性（voting fluidity）（e.g., Ringsmuth, 2015）。晚近一個備受議論

的例子，是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在 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v. Sebelius (2012)一案的立場轉折（Biskupic, 2019: 221-48）。由於

在會議結束後、判決意見公布前，大法官還會持續藉由意見的書寫與

閱讀，進行思辯與相互說服，這種會議票決的流動可能，毋寧是事理

之應然與必然﹔畢竟，我們總不希望大法官昧著良心，將錯就錯。“It 

ain’t over ’till it’s over.” 這個在聽聞首席大法官 Roberts 改變了他對

Sebelius 案所持見解後大法官 Ruth Bader Ginsburg 腦中所浮現的第一個

想法（Biskupic, 2019: 242），應該也是我們看待會議票決的基本態度。 

四、意見撰寫階段 

    司法決策需要對外公開說理，所以在大法官的會議對一項主要案

件做成初步的實體決策後，大法官必須對之撰寫意見，且還必須等到

意見定稿後，才能將該案之判決與意見一併公諸於世。意見撰寫無疑

也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主要案件審理程序的一環，不過為了凸顯其

重要性，本文把「從會議結束時起到判決意見宣示時為止」的這段過

程，當作一個獨立的單元討論。簡單地說，這個階段的運作，決定了

一個主要判決的(i)終局決策結果、(ii)決定性意見（controlling opinion）

是由哪位大法官主筆以及是否顯名、(iii)決定性意見的內容及其屬性

http://epstein.wustl.edu/blackmun.php?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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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係法院意見（opinion of  the Court）、相對多數意見（plurality 

opinion）或者大法官的個別意見、以及(iv)協同與╱或不同意見的份數、

作者與內容。更直白的說，意見撰寫決定了一個主要判決究竟創造出

了什麼樣的裁判法╱判決先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此階段首先要做的事是意見指派（opinion 

assignment），也就是去決定一案判決的多數意見會交由哪位大法官負

責主筆。該院的做法基本上是去回答兩個問題﹕(i)由誰指派，以及(ii)

指派給誰。問題(i)取決於一個主要案件的會議票決﹕如果首席大法官

居於多數，則撰寫該案多數意見的任務，就由首席大法官指派﹔如果

首席大法官居於少數，則由多數中最資深的大法官，負責這項任務的

指派7。問題(ii)是由指派者所決定。指派者可將一案件指派給自己或者

同屬多數的另一位大法官，而被指派的大法官基本上都會接受。指派

者原則上會於該案完成會議票決後的兩週內做出此項決定（Rehnquist, 

2001: 259-60; Epstein, et al., 2015: 53）。這項決定具有高度策略意涵（e.g., 

Hammond, Bonneau, and Sheehan, 2005: 139-162），不過首席大法官有責

任去確保意見撰寫任務的衡平分配、避免大法官之間在意見撰寫這件

事情上出現勞逸不均。從圖（二）所做的簡單統計，我們不難看出這

項衡平規範在該院的高度落實。前大法官 John Paul Stevens 曾經透露，

Rehnquist 與 Roberts 兩位首席大法官均會在他（作為持多數意見之最

資深大法官）做成意見指派後，再做他們份內的意見指派﹔除了出於

禮貌，此舉也是為了便於落實意見撰寫任務的衡平分派（Stevens, 2011: 

235）。 

  

                                                 
7 由於該院每年度庭期均有三成左右的案件是以一致決做成，而首席大法官又鮮

少於表決比數為 8:1、7:2 與 6:3 的案件中居於少數，首席大法官通常掌握了每年

度庭期大多數主要判決的意見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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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獲指派之多數意見份數﹕ 

2014-2018 庭期 

 

資料來源﹕Harvard Law Review﹔本研究整理。 

     

    在接獲指派之後，多數意見的主筆大法官，首先就會在其助理的

協助下，完成多數意見的初稿。在現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運作實務

上，絕大多數的主筆大法官，會先指派與指導她的一位助理（通常會

是負責撰寫該案之法庭備忘錄的助理），在一定時間內（例如兩週），

草擬出這份意見初稿的第一稿。在收到該位助理所草擬的第一稿之後，

主筆大法官通常就會對之進行相當幅度的改寫。意見稿接著還會在主

筆大法官與該位助理間來回往返，直到主筆大法官滿意方能定稿

（Maltzman, Spriggs II, and Wahlbeck, 2000: 8-9; Rehnquist, 2001: 2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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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ley and Ward, 2018: 170-71）。 

    多數意見的初稿出爐後，主筆大法官就會將之流傳於各大法官辦

公室，請其他大法官表示意見。如果該院仍然遵循其過往的運作傳統，

則大法官之間是以紙本書信的交換傳遞，就該初稿的內容進行溝通討

論。由於大法官並不受到先前會議票決的拘束，其他大法官在回應這

份意見初稿時，基本上有下列幾種選項﹕(i) 請求「加入」（join），也

就是對主筆大法官所提初稿表示贊同﹔(ii)提出修正建議，請主筆大法

官酌採﹔(iii)以需要更多時間考慮為由，暫不表態﹔(iv)提出或加入另

一協同意見﹔(v)提出或加入一不同意見。若有大法官提出修正建議，

主筆大法官均會提出回應，並再次流傳修正後的意見初稿﹔這樣的溝

通與交涉會持續進行，直到每位大法官均已加入或提出一份意見

（Maltzman, Spriggs II, and Wahlbeck, 2000: 9; Corley and Ward, 2018: 171）。

另一方面，提出協同或不同意見的大法官，也會相繼將其意見初稿流

傳，尋求其他大法官之建議或加入8﹔多數意見的主筆大法官，往往也

會在看過這些少數意見後再次修改其意見稿，以對批評意見做出回應。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不會事前預告一項判決的宣判日期。根據前首

席大法官 Rehnquist 的說明，在每週大法官的會議一開始，首席大法

官就會從最資淺的大法官依序詢問到最資深的大法官，請每位大法官

提出各自所負責且已臻成熟的判決意見﹔若無異議，此等案件就會於

下週之開庭日宣判（Rehnquist, 2001: 265）。於開庭後，首席大法官會

先宣布某個案件的判決業已做成，然後由主筆法院意見或主要意見的

大法官進行宣判，也就是由其簡述案情、判決的理由與結論，以及該

案是否另有協同或不同意見。提出不同意見的大法官很少（每庭期可

                                                 
8 於會議票決中居於少數的大法官，往往會先行協調（或由其間之資深大法官

指派），確定主要不同意見（principal dissent）的撰寫者。除了可以減輕加入之

大法官的工作負擔，透過意見整合而形成的主要不同意見，還有機會在流傳後

爭取到關鍵大法官（swing Justice）的支持，轉而成為該案判決的多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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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有數次）會接著在庭上宣讀（簡述）她的不同意見，所以口頭宣

示的不同意見（oral dissents），既傳遞了重要的訊息（例如大法官異議

的強度，或者異議者對國會或公眾所要提出之呼籲），也每每引發了

外界更多的關注（Guinier, 2008; Blake and Hacker, 2010; Duffy and 

Lambert, 2010; Schmidt and Shapiro, 2010）。在宣判之後，該院旋即會將

一案判決的所有意見以單行本（slip）的形式對外公布，但是要在多年

後才會將它們正式編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彙編》（the United 

States Reports）。 

肆、美國經驗的啟示﹕代結論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及其產量，經常被當成是衡量一國終審

法院╱憲法法院運作表現的標竿。該院的權限、組織、配備、與程序

建制，也是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後進憲政民主國家在建構司法審查╱

憲法訴訟制度時，競相學習與仿效的對象。不過，一項制度的移植、

模仿或者借用，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為無法（也不打算）

複製、重現一項進口制度所由生的歷史與傳統，制度的移植╱模仿╱

借用者，更需要理解、掌握其師法對象「之所以然」的關鍵――或者

說，它的成功方程式。本文業已概略描述、說明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的移審案件審理實務如何運作。對於該院的運作之所以能夠成為比較

司法制度的典範，本文在此則嘗試提出以下幾點初步觀察﹕ 

    (i) 時間的管理至為重要﹔對於大法官之個人與集體工作時間的

合理安排，絕對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得以發揮一定之整體運作效能的

關鍵因素之一。由於該院的待審案件量龐大，每一個待審案件所能被

分配到的審理時間，無疑非常有限。即使經由既迅速又嚴格的選案機

制、簡易判決程序以及不附理由的不受理決策，該院可將其開議期間

的寶貴時間，多分配到當年度庭期所要審結的那七十幾件主要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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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主要案件所能被分配到的法庭與會議時間（也就是大法官的集

體工作時間），仍然十分短促﹕每一個主要案件的言詞辯論原則上就

是歷時一小時，而大法官對其所為會議討論，除了受有相當的時間限

制，還會受到資深制的高度制約。許多論者已對此等制度安排的合理

性，提出了相當有力的辯護（e.g., Rehnquist, 2001）。本文就此則是嘗

試提出兩點補充意見﹕(a) 該院之所以能運作效率極高的言詞辯論與

會議討論，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個別大法官在事前，對當週所要辯論與

議決的案件，即已分別做足功課。(b) 開庭與開會並不是大法官進行

集體決策的唯二方法﹔該院最重要的決策產出――判決意見，就是經

由大法官之間的書信往返而做成，而且這樣的集體決策方式，毋寧是

比會議討論更有效率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運作，因此「不僅像是

『九間小型的法律事務所』，更是九間忙碌的小型法律事務所」（Nie, 

Waltenburg, and McLauchlan, 2019:54）。 

    (ii) 言詞辯論不僅在個別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有其重要的象徵意義

與實質功能，其場次與時程安排，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美國聯邦最

高法院於各年度庭期的整體運作表現。由於該院對於每一個主要案件

都會行言詞辯論程序，而且在暑期休議期間開始以前，會設法對所有

於該年度庭期內完成言詞辯論程序的主要案件，做成判決，該院毋寧

可以藉由言詞辯論的場次與時程安排，調控其主要判決的年度產能。 

    (iii)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實務運作是由許多無名英雄所助成。許

多論者已經注意到大法官助理在該院案件審理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書記處在立案審查、書狀管理等司法行政作業上，無疑也對大

法官提供了極大的助益。不過，該院所能配置的輔助人力，終究相當

有限，所以其案件審理在很多方面，必須高度仰賴法院外之訴訟程序

參與者的通力合作。《審理規則》對於各別參與者之配合事項的精密

規範，以及該院議程的公開與可預見，無疑均使得該院可以更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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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率地運用法院外的各種資源――特別是該院律師公會成員的

專業協助。 

    (iv) 議程設定與實體審理的階段區分，不僅讓該院得以更有效率

地動員與運用外部協力者的合作，從而提升了該院的案件審理效率，

還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個別大法官之間的衡平分工。這是因為在這

樣的制度安排下，每一位大法官對於每一件主要案件的審理，事前都

要做相當的準備，無法「搭便車」（free-riding）。也由於每位大法官對

於每件案件都有一定的理解與掌握，該院不難透過首席大法官就意見

撰寫任務所做的分派，確保個別大法官（或其辦公室）之間的勞逸均

等。 

    作為一項外國法制研究，本文僅能設法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運

作方式與案件審理流程，提出一個相當概略的描述與說明。如何經由

認識、理解這項制度而對我們台灣自身的憲法訴訟制度產生更為深刻

的理解與反省，無疑還有待進一步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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